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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共同偵辦臺北市立

聯合醫院、衛福部臺中醫院、高雄榮總、國軍高雄總醫院等

醫師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 

法務部廉政署(下稱廉政署)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共同偵

辦臺北市立聯合醫院、衛福部臺中醫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及國軍高雄

總醫院等醫事人員，涉嫌收受老○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老○利

公司)之賄賂案，於今日(104 年 6月 16 日)由法務部派駐廉政署北部

地區調查組檢察官葉芳秀偕同派駐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檢察官詹

常輝、派駐南部地區調查組主任檢察官王柏敦、檢察官許嘉龍等人指

揮廉政官及檢察事務官共 130 餘人，同步搜索上開醫院醫事人員、廠

商等犯罪嫌疑人辦公室及住所，共計 39 處，查扣相關證物，帶回犯

罪嫌疑人及證人共計 27 人。  

查上開醫院杜○○等 8 位醫事人員分別自 92 年起與老○利公司

負責人林○○、副總經理蔡○○、部門經理鄭○○、鄒○○、劉○○、

蔡○○等人謀議，由上開醫事人員杜○○等人於辦理採購案招標時，

護航老○利公司得標或以超底價方式決標，老○利公司則於相關醫療

儀器完成驗收及撥款後，每案交付得標金額 3%-10%不等之賄款，作

為護航得標之對價，上開醫事人員分別收受賄款新臺幣數萬元至數百

萬元不等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、政府採購法及商業會計法等罪嫌。廉

政署將賡續擴大查察，嚴懲不法。 


